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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21� � �证券简称：奥福环保 公告编号：2024-010

山东奥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

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奥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

根据上述决议， 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了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并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

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

人。

特此公告。

山东奥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00089� � � � � � �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2024-026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行

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业务办理》（第八号一股权激

励计划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及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披露计划，现对处于自主行权期的股票期权进行限制，具体如下：

一、公司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已于2023年12月8日进入第一个行

权期， 行权期间为2023年12月8日至2024年11月23日 （根据相关规定限制行权期间除

外）。

二、本次限制行权期为2024年4月20日至2024年4月29日，在此期间全部激励对象将

限制行权。

三、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限制行权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01577� � � � � � � �证券简称：长沙银行 编号：2024-015

优先股代码：360038� � � � � � � � � � � � � � � � � �优先股简称：长银优1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发行金融债券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近日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书》(银许准予决字〔2024〕第53号)，本行获准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金融债

券，2024年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应超过100亿元， 年末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500亿元，其

中，二级资本债券、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等资本类债券存续余额不得超过核心一级资本

净额的50%；境外发行债券需满足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有

关要求。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4年12月31日，在有效期内可自主选择分期发行时间。

本行将严格遵守《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全国银行间债券

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操作规程》等规定，做好相关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及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03636 证券简称：南威软件 公告编号：2024-013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连续任职时间不得超过六年，王浩先生

连续任职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已满六年，但鉴于王浩先生

离任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的构成等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要求，在新的董事填补其岗位前，

王浩先生将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 公司将按规定尽

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王浩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 公司董事会对王浩先生担

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4-051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科创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的议案》已于2023年4月12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23年5月4日召开的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相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已分别于2023年4月14日和2023年5月5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于2023年12月25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

于2023年12月21日下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以下简称 《通知书》）（中市协注[2023]

SCP529号），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

币4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公司于近日获悉，公司2024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科创票据）于2024年4月17日

发行，募集资金已于2024年4月18日全额到账。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现

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一

期超短期融资券（科创票据）

简称 24科伦SCP001(科创票据)

代码 012481336 期限 178日

起息日 2024年4月18日 兑付日 2024年10月13日

主体评级 AA+ 发行总额 6亿元

票面年利率 2.26%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主承销商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用途为偿还有息负债及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明亚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04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明亚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

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合规管理办法》等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督察长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杨飞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24年04月18日

过往从业经历

曾先后任职于思高方达基金服务（加拿大）基金部，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证券服务部，桐湾投资咨

询（上海）有限公司量化投研部，联储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证券资产管理分公司，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证券资产管理分公司，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九章量化投资部。 2023年4月加入明亚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注：（1）根据2015年4月24日修正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是

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和“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不再

适用；

（2）自2024年4月18日起，明亚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丁玥不再代为履行督察长

职务。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明亚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按规定审议

通过，并按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明亚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04月20日

证券代码：688161 证券简称：威高骨科 公告编号：2024-028

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取消议案暨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4月29日

3、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161 威高骨科 2024/4/19

二、取消议案的情况说明

1、取消议案名称

序号 议案名称

8 《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取消议案原因

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部分提案的议案》。公司于2024年3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

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将需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与股东进行了预沟通，根据预沟通

的结果，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取消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中第8项提案，即《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三、除了上述取消议案外，上市公司于2024年3月27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取消议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4年4月29日 14点50分

召开地点：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威海市旅游度假区香江街26号）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4月29日

至2024年4月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5 《关于授权董事会进行2024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7 《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相关公告于2024年3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予以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议案5、议案7、议案8、议案9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威高国际医疗有限公

司、威高集团有限公司、威海弘阳瑞信息技术中心（有限合伙）、威海永耀贸易中心（有限合伙）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 报备文件

股东大会召集人取消议案的有关文件。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4月2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 《关于授权董事会进行2024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6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7 《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9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787� � � �证券简称：中储股份 编号：临2024-015号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中国物资储运天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申请

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中国物资储运天津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中储天津有

限” ）

● 本次担保金额：1.5亿元人民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中储天津有限提供的担保金额合计为1亿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中储天津有限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和平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天津和平支行” ）申请的授信提供的担保（担保额度为15,000万元）已到

期，为保证中储天津有限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继续为中储天津有限在农行天津和平支行申请的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额度为15,000万元人民币。 目前，公司已与农行天津和平支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公司九届六次董事会和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

案》， 详情请查阅2023年2月25日、2023年5月26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述担保事项在已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中国物资储运天津有限责任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3、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海滨七路71号综合办公区01室

4、法定代表人：缪红

5、注册资本：16,964.729万元

6、成立日期：1997年7月10日

7、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保税仓库经营；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 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包装服务；仓

储设备租赁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金属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汽车新

车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建筑材

料销售等。

8、该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状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0,096.27

负债总额 44,994.96

净资产 25,101.31

经营状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 2023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71,476.90

净利润 1,746.64

9、该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15,000万

3、保证期间：

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

独计算。 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

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

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2023年2月24日，公司九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公

司（含下属各级子公司） 预计2023年度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21亿元人民币

（含等值外币）。 详情请查阅2023年2月25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3亿元；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中国物资储运天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2.5亿元；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储郑州陆港物

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3.5亿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中国诚通商品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4

亿元。 其中，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总额为9.5亿元人民币。 公司按持股比例为参股公司

-天津滨海中储物流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总额为0.47亿元人民币。 公司或子公司为开展期货交割库业

务的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上述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23%（不含期货交割库

业务），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2114� � � � � �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2024-029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30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3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于2024年4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和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4月19日（星期五）10: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4月19

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4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董事长李尤立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0人， 代表股份89,594,9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7.704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88,597,6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7.39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997,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08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人， 代表股份997,3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0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人，代表股份997,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08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00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10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511％；反对490,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477％；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6869％；反对490,7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028％；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3％。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0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10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511％；反对490,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477％；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6869％；反对490,7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2028％；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3％。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00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06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043％；反对498,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67％；弃权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855％；反对498,8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0150％；弃权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994％。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00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6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84％；反对943,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525％；弃权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352％；反对943,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553％；弃权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095％。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00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含董事长）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05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000％；反对537,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0945％；反对537,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90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00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6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76％；反对89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34％；弃权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572％；反对899,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1434％；弃权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994％。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00关于《拟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65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64％；反对933,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424％；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469％；反对933,9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6428％；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3％。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00关于《2024年度拟对外捐赠》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6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84％；反对943,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526％；弃权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352％；反对943,1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653％；弃权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994％。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9.00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6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84％；反对978,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9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352％；反对978,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6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0.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6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84％；反对978,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9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352％；反对978,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6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耿春丽、李妍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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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4月19日（星期五）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4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4月19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24年4月19日上午9:15）至投票结

束时间（2024年4月19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宗申工业园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董事长左宗申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名，代表股份443,262,3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8.712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人，代表股份375,576,81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007％；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4人，代表股份67,685,57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911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人，代表股份5,685,57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人，代表股份5,685,5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65％。

8．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42,987,88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1％； 反对

1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弃权13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411,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720％；反

对1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24％；弃权13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56％。

2．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42,987,88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1％； 反对

1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弃权13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411,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720％；反

对1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24％；弃权13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56％。

3．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42,987,88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1％； 反对

1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弃权13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411,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720％；反

对1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24％；弃权13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56％。

4．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42,987,88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1％； 反对

1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弃权13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411,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720％；反

对1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24％；弃权13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56％。

5．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43,122,38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4％； 反对

1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45,5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76％；反

对1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差异情况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212,930,27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3％； 反对

1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45,5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76％；反

对1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左宗申先生、胡

显源先生和李耀先生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也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表决。 重

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30,192,1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10%。出席本次会议的左

宗申先生、 胡显源先生和李耀先生所持合计30,710,275股股份不计入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212,929,67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0％； 反对

14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44,9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271％；反

对1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左宗申先生、胡

显源先生和李耀先生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也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表决。 重

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30,192,1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10%。出席本次会议的左

宗申先生、 胡显源先生和李耀先生所持合计30,710,275股股份不计入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42,987,88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1％； 反对

1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弃权13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411,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720％；反

对1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24％；弃权13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56％。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核说明》；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42,987,88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1％； 反对

1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弃权13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411,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720％；反

对1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24％；弃权13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56％。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42,975,48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3％； 反对

15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弃权13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398,6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539％；反

对15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05％；弃权13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56％。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43,110,28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7％； 反对

15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33,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248％；反

对15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申请银行授信及融资计划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43,037,8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4％；反对

224,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461,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514％；反

对22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对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37,681,5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410％；反对5,

580,8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15％；反对5,

580,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理财业务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41,079,9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76％；反对2,

182,43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03,1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6145％；反

对2,182,4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8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37,681,5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410％；反对5,

580,8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15％；反对5,

580,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41,079,9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76％；反对2,

182,43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03,1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6145％；反

对2,182,4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8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计提信用、资产及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43,122,38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4％； 反对

1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45,5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76％；反

对1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核销部分长期股权投资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43,122,38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4％； 反对

1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45,5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76％；反

对1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开展远期外汇资金交易业务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43,122,38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4％； 反对

1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45,5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76％；反

对1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212,930,27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3％； 反对

1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45,5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76％；反

对1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左宗申先生、胡

显源先生和李耀先生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也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表决。 重

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30,192,1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10%。出席本次会议的左

宗申先生、 胡显源先生和李耀先生所持合计30,710,275股股份不计入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2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212,930,27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3％； 反对

1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45,5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76％；反

对1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左宗申先生、胡

显源先生和李耀先生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也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表决。 重

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30,192,1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10%。出席本次会议的左

宗申先生、 胡显源先生和李耀先生所持合计30,710,275股股份不计入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张梅律师、张莹月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法律意见：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

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